
114學年度化材系選課注意事項 

 

1. 114學年度起入學學生共同必修學分須修畢 32學分，專業必修學分須修畢 75學分，選修學分須

修 21學分，合計 128學分畢業。 

2. 一至四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最高不得多於廿五學分。 

3. 一至三年級，每學期修課學分不得少於十學分，四年級不得少於九學分，延長修業生至少選修一

科。 

4. 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或應屆畢業生，或經核准修習教育學程者，每學期修課學分最

高不得多於三十學分；修習輔系、雙主修者，則最高不得多於二十八學分，惟得於前述最高學分

數上限外，申請加修一科目。 

5. 不得修習上課時間衝突之科目，衝堂科目未辦更正者，以零分計算。。 

6. 外系學分僅承認 18學分，(體育、軍訓、跨域專長及通識課程不承認)。 

7. 需注意修習科目是否為學年課程，學年課程若僅修習一學期則該學期成績不計算於畢業學分內，

另需注意學年課程修習順序，不得先修下學期再修上學期課程否則亦不承認於畢業學分。 

8. 全學年必選修課程，為課程連貫性，上下學期均需修習，如僅修習一學期或任何一學期不及格，

其已修及格之學期學分數，不得列入畢業學分數計算。 

9. 含實驗、實習之課程，未修正課者，不得先修實驗、實習課程，但語文課程不在此限。。 

10.重補修必修科目依本系所組規定之學分數核計（須注意重修之科目名稱、科目代碼、上課時數與

學分數相同才可修習）；若修習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近，須書面報請系所組主任核准並送教務處

核備後始得修習。 

11.同一課程修習多次或已辦抵免，僅承認其及格之第一次或抵免之學分為畢業學分，但體育興趣選

項課程不在此限。 

12.專題研究與實作 I、II為一整年實作課程，所以一年內不得更換老師。 

13.所選之課程是否有先修或檔修課程之限制（本系專業科目所設之先修，意指需先修過該課程，不

論是 PASS）。 

 

 

化材系專業課程先修科目表 

課程名稱 先修科目 備註 

工程數學 微積分上、下 101學年度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 轉學生於原校曾有修習過微積分、普通化

學、工程數學任何一學期的紀錄，就可以繼

續修習進階課程，但建議先修科目與進階科

目並修。 

2. 轉學生單元操作必須曾修過一才能修單元操

作二，曾有修習單元操作二才可以續修單元

操作三 

3. 所有不及格之先修科目必須儘早補修完畢。 

4. 自 101學年度第 2學期起適用。 

有機化學 普通化學上、下 

工業分析化學 普通化學上、下 

單元操作一 工程數學(上) 

單元操作二 單元操作一 

單元操作三 單元操作一、單元操作二 

程序控制 工程數學上、下 

 



本系修課相關規定: 

課程 修課規定 備註 

原年級之班級

必修課換班 

不得換班修習，須於原班級修課。 

(重補修者不再此限) 

人工辦理 

1. 選課清單上註明原因並簽名。 

2. 請欲選課課程之任課教師簽名。 

3. 低年級修高年級必修，限前一學期

學業平均達 80分使得修習。 

4. 實驗課程有場地人數使用限制，實

驗課換課要個別知會上課老師。 

跳修 

高年級課程 

1. 不得修習高年級必修課程。 

2. 本系選修課程不限年級、班級皆可

選修，但低年級修高年級選修科目

請先徵詢任課教師意見。 

選修外系學分 1. 承認修習外系課程 18學分(體育、

軍訓、跨域專長及通識課程不承

認)。 

2. 化材碩開課代班大四學生之課程，

70分才算及格，具五年一貫身分學

生修習不認列大學部畢業學分。 

 

 



中國文化大學  理工學院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必修科目表 

114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實施 
必修 

科  目  名  稱 
規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備     

註 
類別 學分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通

識

科

目 

國文 4 2 2        
外文：閱讀與聽講（一） 3 1.5 1.5       五選

一課
程 外文：閱讀與聽講（二） 3   1.5 1.5     

跨域專長 12   6 6      
人文學科領域 4 

4 4 2      
 

社會科學領域 4  
自然科學與數學領域 2  

共同 
科目 體育 0 0 0 0 0      

通 識 及 共 同 必 修 學 分 合 計 32 7.5 7.5 9.5 7.5      

專

業

必

修

科

目 

(2021) 微積分 6 3 3        
(2026) 普通物理學 4 2 2        
(2019) 普通化學 6 3 3        
(2020) 普通化學實驗 2 1 1        
(6003) 工程數學 6 

  
3 3      

(0682) 材料科學與工程 3   3       
(6048) 質能均衡 3   3       
(2025) 有機化學 4   2 2      
(2148) 有機化學實驗 1   1       
(2060) 物理化學 4   2 2      
(2163) 物理化學實驗 1    1      
(H531) 科技論文閱讀與寫作 2    2      
(3430) 輸送現象與單元操作Ⅰ 3    3      
(3433) 輸送現象與單元操作Ⅱ 3     3     
(3434) 輸送現象與單元操作Ⅲ 3    

 
 3    

(6026) 熱力學 3    
 

3     
(2215) 儀器分析 2     2     
(I073) 高分子物理與化學 3     

 
3    

(I074) 無機材料 3      3    
(6332) 化學反應工程 3      3    
(I072) 化工實驗 1       1   
(C696) 專題研究與實作Ⅰ 1      1    
(C697) 專題研究與實作Ⅱ 1       1   
(2972) 程序控制 3       3   
(8799) 材料實驗 1       1   
(6057) 程序設計 3       3   

專 業 必 修 學 分 合 計 75 9 9 14 13 8 13 9 0  
必 修 學 分 總 計 107 16.5 16.5 23.5 20.5 8 13 9 0 

 
 

最 低 畢 業 學 分 數 128 學分 
其他修業規定： 



全球競爭力檢定 通過全球競爭力檢定，依本校「大學部學生全球競爭力檢定實施辦法」辦理，
詳細資訊請參考教務組網頁。https://reg.pccu.edu.tw/ 

倫理課程 
參與「職業倫理」、「中華文化專題」，依本校「職業倫理教育實施要點」及
「中華文化專題講座實施要點」辦理，詳細資訊請參考綜合業務組網頁。
https://cur.pccu.edu.tw/ 

全人學習護照 參與全人學習護照各項學習活動達認證標準，依本校「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
辦理，詳細資訊請參考課外活動組網頁。https://activity.pccu.edu.tw/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Required Courses List,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Effective for Students Enrolled in and from the 2025 Academic Year 
Categories for 
Compulsory 

Courses 
Course Title  Credit 

Hours 

1st Year 2nd Year 3rd Year 4th Year 
Remark 1st 

semester 
(Sep) 

2nd 
semester 

(Feb) 

1st 
semester 

(Sep) 

2nd 
semester 

(Feb) 

1st 
semester 

(Sep) 

2nd 
semester 

(Feb) 

1st 
semester 

(Sep) 

2nd 
semester 

(Feb) 

Required Courses 

General 
Required 
Courses 

CHINESE 4 2 2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AND 
CONVERSATION(1) 

3 1.5 1.5       Choose 1 
of 5 
Courses 

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AND 
CONVERSATION(2) 

3   1.5 1.5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12   6 6      
ART AND HUMANITIES 4 

4 4 2      
 

NATURAL SCIENCES 
AND MATHEMATICS  2  
SOCIAL SCIENCES 4  

Common 
Courses PHYSICAL EDUCATION 0 0 0 0 0      

Total General and Common Courses 
Credits 32 7.5 7.5 9.5 7.5      

Required 
Courses by 
Department 

(2021) Calculus 6 3 3        
(2026) General Physics 4 2 2        
(2019) General Chemistry 6 3 3        
(2020) General Chemistry 
Laboratory. 2 1 1        
(6003)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6   3 3      
(0682)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3   3       
(6048) Mass and Energy 
Balance 3   3       
(2025) Organic Chemistry 4   2 2      
(2148) Organic Chemistry 
Laboratory 1   1       
(2060) Physical Chemistry 4   2 2      
(2163) Physical Chemistry 
Laboratory 1    1      
(H531) Technical Paper 
Reading and Writing 2    2      
(3430) Transport 
Phenomena and Unit 
Operations (I) 

3    3      

(3433) Transport 
Phenomena and Unit 
Operations (II) 

3     3     

(3434) Transport 
Phenomena and Unit 
Operations (III) 

3      3    

(6026) Thermodynamics 3     3     
(2215) Instrumental 
Analysis 2     2     
(I073) Polymer Physics and 
Chemistry 3      3    
(I074) Inorganic Materials 3      3    



Categories for 
Compulsory 

Courses 
Course Title  Credit 

Hours 

1st Year 2nd Year 3rd Year 4th Year 
Remark 1st 

semester 
(Sep) 

2nd 
semester 

(Feb) 

1st 
semester 

(Sep) 

2nd 
semester 

(Feb) 

1st 
semester 

(Sep) 

2nd 
semester 

(Feb) 

1st 
semester 

(Sep) 

2nd 
semester 

(Feb) 

(6332) Chemical Reaction 
Engineering 3      3    
(I072) Chemic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1       1   
(C696) Research Project and 
Implementation (I) 1      1    
(C697) Research Project and 
Implementation (II)  1       1   
(2972) Process Control 3       3   
(8799) Materials Laboratory 1       1   
(6057) Process Design 3       3   

Total Credits of Required Subjects  75 9 9 14 13 8 13 9 0  
Total Required Credits  107 16.5 16.5 23.5 20.5 8 13 9 0  
Graduate Credits  128 
Other provisions of graduate requirement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Passing the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for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ssessment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s mandatory for graduation. Visit the website of the Registration 
Sec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rofessional 
Ethics/ 
Special Topics 
in 
Chinese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s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Professional Ethics 
Educ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for Chinese Culture Topics Lectures,'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n two-semester course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Chinese 
Culture Topics.'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website of the Curriculum 
Section: https://cur.pccu.edu.tw/ 

Whole Person 
Learning 
Passport 

To fulfill the Whole Person Learning Passport requirements, students must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various learning activities. These activities are organized in accordance with 
our university's guidelines for the Whole Person Learning Passport.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website of the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ection at 
https://activity.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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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14學年度第 1學期選課須知 

一、網路選課：本校首頁網址 http://www.pccu.edu.tw/ → 選課專用入口。 

二、網路選課實施對象為本校正式學制在學學生。 

三、候選課程開放時間：114年 6月 19日至 9月 21日。 

四、選課注意事項： 

1.學生選課依本校選課辦法辦理。 

2.學生應注意「選課須知」及各開課單位公布之選課有關規定，如「選修外系課程」、「修

習高年級必修課程」、「修習學分上下限」及「先修或擋修課程」等規定，所選課程若

有先修或擋修課程之限制，不符合選課規定者將逕行刪除。 

3.「學院」開設之一般課程，各學制學生均可選修；研究生修習(非基礎學科)以 70分為

及格，大學生修習以 60分為及格。 

4.選課及人數過多之課程分班分組之優先順序： 

(1)本班學生(含復學生)、(2)雙主修、輔系學生、(3)本系延修生、(4) 本系四年級(含建

築系五年級)學生、(5)本系三年級學生、(6)本系二年級學生、(7)本系一年級學生、(8)

補修大學部基礎課程之研究生、(9)同一學院他系之延修生、(10)非同一學院他系之延

修生、 (11)同一學院他系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12)同一學院他系三年級學

生、(13)同一學院他系二年級學生、(14)同一學院他系一年級學生、(15)他院四年級(含

建築系五年級)學生、(16)他院三年級學生、(17)他院二年級學生、(18)他院一年級學生 

5.「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單獨開班之課程，以具備相關身分者為本班學生。 

6.大學部學碩連讀學生，每學期修習碩士班課程學分數不得高於 12學分，且不得加選研

共科英文及碩博士班密集英語課程。 

五、選課日期及規定： 

在學生第一階段 (分年級選課)  

114.1所屬身份別 系統開放選課時間 

碩博士班、學士後專班已完成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學生 

【含 113.2在學且 114.1確定延修之大學部延修生】 
6/23 09:00 ~ 6/24 07:00 

碩博士班(含學士後專班)全部學生 

【含 113.2在學且 114.1確定延修之大學部延修生】 
6/23 13:00 ~ 6/24 07:00 

大學部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 

已完成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學生 
6/24 09:00 ~ 6/25 07:00 

大學部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全部學生 6/24 13:00 ~ 6/25 07:00 

大學部三年級已完成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學生 6/25 09:00 ~ 6/26 07:00 

大學部三年級全部學生 6/25 13:00 ~ 6/26 07:00 

大學部二年級已完成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學生 6/26 09:00 ~ 6/27 07:00 

大學部二年級全部學生 6/26 13:00 ~ 6/27 07:00 

全部學生 6/27 09:00 ~ 6/28 07:00 

規定與限制： 

1.大一「國文」、「外文：閱讀與聽講」、「體育」等課程，本階段不開放選課。 

2.具「教育學程」、「應屆畢業生」身分者，於本階段選課即可於系統內加修至 3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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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輔系／雙主修身分者，得於系統內加修至 28學分，仍可填寫《修讀輔系／雙主修學

生加修課程申請表》，至教務組申請加修一科。 

4.所選課程為「輔系(所)」、「雙主修」、「教育學程」等課程，學生應於選課時自行設定學

分性質。 

5.通識課程：每學期僅能修習 2門通識課程，已修滿通識課程 10學分者，於第一階段不

可再選課，如修習通識領域錯誤或通識課程補修跨域專長停開課程者，可於本階段依各

年級選課時程，持選課更正單至通識中心選課。 

6. 114年 8月 1日起可自行於系統中查詢第一階段選課結果，未選課者，請於「第二階段

選課」辦理。 

轉學生、復學生、研究所新生、大學部新生  第一階段 

系統開放 
選課時間 114年 9月 11日上午 9時起 ～ 114年 9月 13日上午 7時 

規定與限制： 

1.大一新生本階段僅為非英語類別之「外文：閱讀與聽講(一)」、通識課程及體育 1年級課

程加選，其餘課程請於第二階段加退選。 

2.復學生將會帶入該年級課程，請自行調整選課。 

3.轉學生僅會帶入倫理課程，抵免後需補修之課程請自行選課。 

4.研究所新生僅帶入必修課程，其餘課程請自行選課。 

第二階段 (不分年級選課)  

系統開放 
選課時間 114年 9月 15日上午 9時起 ～ 114年 9月 22日上午 7時 

規定與限制： 

1.大學部學生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者，本階段可於系統內加修至 30學分。 

2.大學部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已修滿通識課程 10學分者，於本階段始得加選至

多 2門通識課程。 

3.大一「國文」、「外文：閱讀與聽講」、「體育」、「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等課程，本階

段開放選課。 

4.本階段所選課程不得超過該課程之開課人數，依上線時之缺額，先選先上。 

5.已逕行刪除擋修、未先修等不符選課規定及因選課人數過多而分班上課之選課資料，故

請同學務必自行上網查看選課結果。114年 9月 24日起可自行於系統中查詢及列印第二

階段選課結果。 

選課更正：紙本辦理 

現場受理 
選課時間 114年 9月 24日、9月 25日(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受理地點 大恩館 10樓教務處教務組走廊 

規定與限制： 

1.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選課更正期間辦理選課更正： 

(1)因所選課程有衝堂者； 

(2)因所選學分不符選課辦法第三條規定者； 

(3)因所選課程停開、增開組別或抵免學分者； 

(4)因不可歸責於學生之事由，致不能於選課期間辦理加退選課程者。 

2.加選第三門以上尚有名額之通識課程者，可於此階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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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程序： 

(1)《選課更正申請表》請自行至教務處教務組網頁，表單下載中自行下載。 

(2)填妥《選課更正申請表》，經開課系所組學位學程審核及系所主任簽章，於規定時間

內辦理，並於學生專區確認。 

六、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課程請依其課程修習規定辦理。 

七、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113學年度前(含)入學學生，若需補修必修課程者，請選 0

學分的全民國防課程(課程代號：MT63)。 

八、倫理課程 

1.大學部一至四年級(含建築系五年級)學生，應修習各班開設之「職業倫理」和「中華文化專題」。 

2.該課程由教務處整班(延修生除外)帶入，各班上課時間、地點，依各系公告。 

3.倫理課程因與輔系雙主修課程或必修課程衝堂，需退選或重補修者請至教務處教務組下載《倫

理課程加退選/重補修申請表》，填妥與導師約定之輔導時間後，於 9月 19日前送至教務組辦理

加退選。 

九、密集英語課程，為本校全球競爭力檢定之配套課程。 

(一)碩博士班「密集英語：聽說」、「密集英語：讀寫」選課注意事項： 

1.第一階段開放網路選課，「候選名額」限 200 人，後由選課單位依其優先順序進行

刪除，選課人數限額 50名。選課優先順序如下： 

（1）博 7與碩 4。 

（2）博 4、5、6與碩 3。 

（3）博 2、3與碩 2。 

（4）博 1與碩 1。 

2.遇有同一優先順序層級者，則以選課時間先後來決定。請務必於 114年 8月 1日上

網確認選課結果。 

(二)大學部「密集英語(一)」、「密集英語(二)」課程不得認抵研究所密集英語課程，亦不

開放研究所學生選課。 

十、加退選結束後，除確認所選課程是否正確外，並請於學生專區中查詢金融紀錄，且依規

定期限繳納應補繳之學分費或語文實習費，以免課程遭到刪除。 

十一、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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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課程修習規定 

臺、課程說明及選課規定 

【大一國文】 

一、大一國文採能力分班授課。 

（一）大一「國文」，每位學生都有一個核定國語文能力的等級【國文能力等級在選課清單上

方（身分別）；如轉學生無等級時，學生則可視自己程度自選【高級】或【中級】國文。 

（二）若學生對於授課內容、任課教師有任何疑問，可洽中文系文學組。 

二、大一「國文」為學年課程，以選修同一班級為原則，亦不可以上、下學期顛倒修習，若有特殊

情形，請依本校「選課辦法」第五條第十二款實施之。 

【外文：閱讀與聽講】 

一、 自 113學年度起，外文領域之「外文」及「語實」課程合併為「外文：閱讀與聽講(一)」、「外

文：閱讀與聽講(二)」，以同一種語言為限，為學年課、需修習 2學年。例：若選擇語言為英

文，則需完整修習「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一)」及「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二)」。各語種

科目代號如下： 

大一 大二 

CB47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一) CB48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二) 

CB49 外文：日文閱讀與聽講(一) CB50 外文：日文閱讀與聽講(二) 

CB51 外文：韓文閱讀與聽講(一) CB52 外文：韓文閱讀與聽講(二) 

CB53 外文：法文閱讀與聽講(一) CB54 外文：法文閱讀與聽講(二) 

CB55 外文：俄文閱讀與聽講(一) CB56 外文：俄文閱讀與聽講(二) 

二、外文領域之英語課程均採能力分班授課，分為 A、B、C共三個等級。 

（一）每位應選課學生都有一個核定英文能力的等級，可上選但不可下選，如 A等級不可選 B

或 C級的班別，而 C級則可選 B或 A級班別【英文能力等級顯示於選課清單上方（身分

別）；如轉學生無等級時，學生則可視自己程度自選】。 

（二）若有降等級之需求，請於選課期間，經原等級任課教師於「調降英文等級申請單」上簽

名簽註無法適應所屬等級，必須降等級之證明後，至通識中心辦理。申請書可於通識中

心網站下載。 

（三）大一學生由系統排定「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一)」經排定的課程請勿擅自退選，同學

無法加選其他班別「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一)」。 

（四）外文領域之選課問題洽詢通識中心，但學生對於授課內容、任課教師有任何疑問，可洽

各語系辦公室，英語課程請洽語文中心。 

三、112學年度(含)入學前學生重補修外文領域原則如下： 

外文領域課程為學年課程，以修習同一班級為原則，上下學期不可自行換組，若有特殊情形，

請依本校「選課辦法」第五條第十二款辦理。 

項目 科目代號 & 名稱 重補修原則 

大一英文 
CB21 外文：英文 1. 英文不分等級、依開課時段自行選課 

2. 開設於日間部共同科 2年 

3. 第 1階段選課即可自行選課 

CB06 外文：日文 

語 實 CB36 語實：英語實習 



 

2 

 

CB37 語實：日語實習 

大一外文 
CB09外文：韓文 J903基礎韓語語法(一)或 J904基礎韓語語法(二) 

CB15外文：法文 1098法文讀本(一) 

語 實 
CB38語實：韓語實習 

J908初級韓語聽講訓練(一) 或  

J909初級韓語聽講訓練(二) 

CB40語實：法語實習 E507法語發音訓練 

為能使學生有彈性修習權益，學生得修習新制外文課程替代舊有課程，通識外文領域課程改制

重補修原則如附件 2 。 

四、日文系、韓文系、俄文系、法文系學生，不得選本系所開之「外文：閱讀與聽講」類別。例：

日文系學生不得選填「外文：日文閱讀與聽講」。 

【通識領域】 

一、大學部通識課程非研究所基礎學科，為保障大學部學生權益，第一階段選課期間不開放研究所

學生選課，於第二階段選課期間再行開放。 

二、除國文及外文領域以外，修習本系主開之通識課程科目，不計入通識學分；主開單位為學院之

通識課程科目，該院學生修習不計入通識學分。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合開通識課程，全校

學生皆可修習，不受主開學系不計入通識學分之限制。 

三、其他相關規定請詳閱「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修習要點」： 

學校首頁 http://www.pccu.edu.tw/ →行政單位 →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點選「通識課

程修習要點」。 

【跨域專長】 

一、第一階段：114升級二年級同學已選定跨域專長身分者，將直接匯入課程，無須上網選課。 

二、第二階段： 

（一）轉學生於報到註冊完成後，直接於學生專區選擇專長身分，選定後即不能更改，待選課

時間內，自行加選該專長課程。 

（二）全商系 2年級(含)以上，可加選跨域專長課程。 

三、注意事項： 

（一）已匯入之課程於各選課階段不得自行加退選。 

（二）任何一科不及格者，只需重補修該課程，不必整組課程重修，跨域專長為學期課程，每

學年可能上下學期調整，選課時務必留意。 

（三）跨域專長為校定必修科目，以同一專長為限，共計 6門課 12學分。更換專長前已修習跨

域專長學分不得承認通識學分；是否承認為外系選修學分，由各系自訂。 

（四）更換跨域專長身分，請依各學期公告時間辦理，選課期間不受理更換跨域專長身分申請。  

（五）原跨域專長或課程停開且尚未完成修習者，得以下列方式補修補足跨域專長 12學分： 

（1）跨域專長主開學系所新開之跨域專長課程。 

（詳見跨域專長網站 https://cross.pccu.edu.tw →修習原則→跨域專長停開課程重

補修規定或於選課期間親洽大恩館 10樓通識中心） 

（2）跨域專長主開學系之必選修課程。 

（3）不限領域之通識課程。 

（六）大學部跨域專長非研究所基礎學科，為保障大學部學生權益，不開放研究所學生選課。 

https://cross.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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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相關規定請詳閱「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修習要點」或親洽大恩館 10

樓通識中心。 

【體育課程】相關修習原則及規定如附件 1 。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一、「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選修」為每學期 2學分之選修科目，由各系組自訂是否列入畢業學分

計算。 

二、113學年度前(含)入學學生，若需補修必修課程者，請選 0學分的全民國防課程(MT63)。 

三、男生修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94年次以後役男可辦理折減現役役期(每門課得折減4.5

日，不足1日不列入計算，至多得折減現役役期22天)；83至93年次期間役男得折減軍事訓練役

時數(每門課折減2日，折減上限為5門課，至多折減10日)。 

四、83至 93年次出生之男生，可於每年 11月 15日前至內政部役政司全球資訊網 /主題單元「分

階段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系統」提出申請。在校期間修習之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折減

天數，統一於第二階段專長訓練時計之。 

貳、開課單位 

共同科目與通識課程，選課相關事宜請洽通識中心，課程內容請洽開課單位，開課單位如下： 

課程類別 開課單位/分機 

大一國文 中文系/21305 

外文：閱讀與聽講 
英文：語文中心/24406、日文：日文系/23105、 

韓文：韓文系/23305、法文、俄文：歐美系/23905  

跨域專長 通識中心/18507 

通識課程 通識中心/18502 

體育課程 體育室/16602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軍訓室/1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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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課程選課注意事項 

時 

間 
體育選課時間與教務處規定之選課時間相同，請於規定時間內上網查詢欲選修課程及選擇課程。 

程 

序 

一、 第一階段： 

（一）至多可選修一門體育課。 

（二）一年級學生：限加選或退選「體育(一)」。  

（三）非一年級學生：可加選或退選「興趣選項」。 

（四）已修足興趣體育課程兩門(含以上)及格者，本階段不可加選興趣體育。 

二、 新生、轉學生、復學生選課階段： 

大一新生請於本階段自行加選「體育(一)」1 年級課程。 

三、 第二階段：未選體育課、課程衝堂或加選第二門體育課者，於本階段自行加選。 

一 

般 

原 

則 

一、 體育課程為「零學分」，建議每學期應修習一門。 

二、 體育課程分大一體育（PPE1 體育(一)、PPE2 體育(二)）及興趣選項。大一體育之「體育(一)」

為上學期課程、「體育(二)」為下學期課程。 

三、 修畢且通過四門體育課（PPE1 體育(一)、PPE2 體育(二)與二門興趣選項）方可取得畢業資格。 

四、 一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多選修一門體育課（限大一體育）。 

五、 非一年級學生每學期至多選修二門體育課（大一體育及興趣選項皆可）。 

六、 每學期不得選修二門代碼相同之體育課。 

七、 僅開放加選選課人數尚有餘額之班級。 

八、 身心障礙或重大疾病者，請選修自強班。 

九、 選修自強班者，請於第一次上課時，持相關證明文件交予授課教師查驗。 

十、 體育選課須於教務處規定之第二階段選課結束前完成。 

重 
(補) 
修 
原 
則 

一、 原修習大一體育（0099）學年課不及格者，重補修辦法如下： 

停開課程/課程代號/備註 補修課程/課程代號 

體育/0099/上學期 體育（一）/PPE1 

體育/0099/下學期 體育（二）/PPE2 

二、體育課不及格或未選修體育課者，得於次學期起進行重（補）修。 

三、重（補）修須符合「一般原則」之規定。 

上 
課 
場 
地 
、 
收 
費 

一、上課場地於開學前兩天公佈於學校首頁、體育室網頁、大孝館三樓及體育館二樓入口處。 

二、保齡球上課地點：圓山保齡球館（臺北市中山北路 5 段 6 號，電話：02-2881-2277），第一週上

課集合地點於體育館二樓前廣場，課程視活動局數需酌收費用。 

三、選修興趣選項「游泳」及「立式單槳衝浪及核心訓練」者，須繳交「體育設施使用費」新臺幣

800 元整。 

四、選修大一體育者，課程包含五週游泳教學，須繳交「體育設施使用費」新臺幣 600 元整。 

五、已繳交「體育設施使用費」者，可於繳費當學期星期一至星期五 07：00 至 08：00、12：00 至

13：00、17：00 至 20：00 及星期六 08：00 至 12：00，憑學生證不限次數使用游泳池。入泳池

者，需自備泳具（泳帽、泳衣、蛙鏡），男生禁著海灘褲與白色泳褲，女生禁著三點式與白色泳

衣。 

六、需自備器材之課程為「柔道」、「羽球」、「桌球」及「網球」。 

健康 
狀況 

一、有下列健康條件限制者，勿選修「游泳」及「立式單槳衝浪及核心訓練」課程： 

（一）患有傳染疾病，如性病、肺結核、皮膚病及短時間無法治癒之眼疾。 

（二）醫囑不得下水游泳，如心臟病、癲癇、嚴重氣喘、高血壓、肢體外傷。 

二、選修大一體育者，若因前條所列健康條件限制無法從事游泳運動，請於繳費後向任課教師出示

公立或教學型醫院開立不得下水游泳之醫師證明，辦理退費，並於該班游泳教學期間由任課教

師轉介至同時段他班之大一體育。 

其 

他 

一、若有其他未盡事宜，以學校首頁公告為準。 

二、若有其他體育選課問題，請洽體育室（大孝館 503 室）。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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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外文領域課程改制重補修原則                                                           112 學年度(含)前入學新生適用 

【舊制外文總計 6 學分】 

「CB21 外文：英文」(上學期 2 學分、下學期 2 學分，共計 4 學分) 

「CB36 語實：英語實習」(上學期 1 學分、下學期 1 學分，共計 2 學分) 

【新制外文總計 6 學分】 

「CB47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一)」(上學期 1.5 學分、下學期 1.5 學分，共計 3 學分) 

「CB48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二)」(上學期 1.5 學分、下學期 1.5 學分，共計 3 學分) 

「CB21 外文：英文」及「CB36 語實：英語實習」上、下學期皆須重補修者，可完整修習「CB47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一)」及「CB48 外文：英

文閱讀與聽講(二)」上、下學期替代。補修單一學期者，其認定原則如下表： 

  舊制（需重補修之科目） 

 
 CB21 外文：英文 

上學期/2 時/2 學分 

CB21 外文：英文 

下學期/2 時/2 學分 

CB36 語實：英語實習 

上學期/2 時/1 學分 

CB36 語實：英語實習 

下學期/2 時/1 學分 

新
制(

欲
修
習
之
科
目) 

CB47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一) 

上學期/3 時/1.5 學分 
V  ◆  

CB47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一) 

下學期/3 時/1.5 學分 
 V  ◆ 

CB48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二) 

上學期/3 時/1.5 學分 
V  ◆  

CB48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二) 

下學期/3 時/1.5 學分 
 V  ◆ 

V → 修習「CB47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一)」或「CB48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二)」可替代「CB21 外文：英文」，不足的 0.5 學分數須由其他科目

補足畢業學分。 

◆ →修習「CB47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一)」或「CB48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二)」可替代「CB36 語實：英語實習」，以 1 學分認定。 

其他注意事項： 

1. 已修舊制外文及格者，多修新制英文，不算重複修習；多修課程是否承認為外系學分由學生所屬學系認定。 

2. 修讀「CB47 外文：英文閱讀與聽講(一)」及「CB36 語實：英語實習」需繳交語言實習費。 

3. 其他外文重補修比照此重補修原則辦理。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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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要點 

100.11.02.第166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07.02.第169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4.10 第175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06.05 第181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落實全人學習護照（以下簡稱本護照）之推動，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

實施辦法」第八條之規定，訂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  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各項學習簽證活動認證標準採點

數制，活動時間在 4 小時以內者得認證 1 至 4 點，4小時以上未滿 8 小時者得認證 5至

8點，8小時以上未滿 16小時者得認證 9至 12 點，超過 16小時者得認證 13至 16點，

單項活動以 16 點為限。各項活動認證點數，並得依重要性分為校辦性、跨校性、全國

性及國際性等層級獲得外加點數，經學務處會同相關單位審核後公告。 

三、  各項學習簽證活動之類別，如下： 

(一) 德育簽證：含中華文化學習、課外服務學習活動及其他德育相關活動。 

1、 中華文化學習活動如中華文化講座、倫理與道德講座、中華文化體驗活動及其

他各類中華文化學習活動。 

2、 課外服務學習活動如校園公共服務學習、社團與社區服務學習、志工服務活動

及其他各類課外服務學習活動。 

(二) 智育簽證：含外語學習、資訊應用學習活動及其他智育相關活動。 

1、 外語學習活動如外語學習講座、外語學習活動、外語能力檢定考試及其他各類

外語學習活動。 

2、 資訊應用學習活動如創新思維講座、創新思維活動、資訊應用講座、資訊應用

研習活動、專業資訊講座、專業證照考試及其他各類資訊應用學習活動。 

(三) 體育簽證：含健康促進學習活動及其他體育相關活動，如健康促進體驗活動、健

康促進研習課程、健康促進講座、體育競賽活動及其他各類健康促進學習活動。 

(四) 群育簽證：含國際視野學習、團隊學習活動及其他群育相關活動。 

1、 國際視野學習活動如國際移地學習、國際學術交流、校園國際化活動、兩岸交

流學習及其他各類國際視野學習活動。 

2、 團隊學習活動如社團活動、班級經營活動、團隊合作研習活動及其他各類團隊

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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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美育簽證：含藝文學習活動及其他美育相關活動，如藝文講座、藝文活動、藝文

展演其他各類有關藝文學習活動。 

上列各項學習簽證活動之認證類別，經學務處會同相關單位審核後公告；活動內容及其

認證點數，每學期另行公告。 

四、  學習簽證認可之校內學習活動，除課外服務學習、團隊學習與移地學習等部份校外活動

場域授權學務處會同相關單位認證外，須於本校各校區、館樓內舉行，且須設有簽到處。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或參與校外活動進行登錄，須檢附出席證明、參與照片、票根或其他

佐證資料及學習心得提出申請，學務處得依照上述各項學習簽證認證原則核定點數。 

為鼓勵學生社團之發展，社員參與例行活動、研習、訓練等社團活動一定比例者，可由

社團負責人依實際參與狀況於期末協助社員統一向課外活動組申請全人學習護照認證

點數，其認證規範以實施細則另訂之。 

五、  學習簽證認證方式，採電子簽到方式為主，補登錄為輔。 

(一) 備有電子簽到設備及權限之活動辦理單位，活動前於活動登錄系統中完成活動建

置、活動公告、報名連動後，電子報到資料將自動批次完成登錄。 

(二) 未採用連動電子報到之活動，活動辦理單位須於活動結束一週內完成學號補登

錄。 

六、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登錄學習活動至學習護照： 

(一) 不符合全人學習護照認證範圍。 

(二) 活動辦理單位未提供舉辦資訊。 

(三) 登錄逾期，經催告活動辦理單位仍未辦理補登錄。 

(四) 簽到資料不全、學號錯誤、或字跡難以辨識者。 

(五) 學生參與活動時不具有本校正式學籍者。 

七、  每項學習簽證活動認證標準至少須達 18 點，方取得該項學習簽證認證。學習簽證認證

分為 5等級，達到 18 點（含）者為普級；40點（含）者為銅級；60點（含）者為銀級；

80點（含）者為金級；100點（含）以上者為達人級，對於獲得達人級者，得另頒予學

習簽證證書，以茲獎勵。 

八、  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轉學生依轉入本校之年級減免認

證標準如下： 

(一) 轉入二年級上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 18點。 

(二) 轉入二年級下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 15點。 

(三) 轉入三年級上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 12點。 

(四) 轉入三年級下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 9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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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為激勵學生自主學習，本護照訂有獎勵措施鼓勵通過認證學生；獲獎名額及項目視當年

度預算編列而訂，實行方式於每學期另行公告。 

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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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國文化大學學士班學生全球競爭力檢定實施辦法 

108.12.04  108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9.05.20  108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05.17  111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第一條 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學生國際接軌能力，特訂定「中國文化大學

學士班學生全球競爭力檢定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達到以下所列全球競爭力「語文溝通」或「國際交流」檢定標

準之一者，始得畢業： 

一、語文溝通：以下語文類別檢定擇一通過。 

（一） 英文：多益測驗（TOEIC）450分（含）以上，或依校訂之「托福測驗成績

與其他英文能力檢定測驗成績對照表」之檢定測驗擇一。但各院、系訂有

較高畢業英文標準者，從其規定。 

（二） 日文：日本語能力測驗（JLPT）達N3（含）以上。 

（三） 韓文：韓國語文能力測驗（TOPIK）達四級（含）以上。 

（四） 俄文：俄語能力檢定測驗（TORFL）達初級（A1）（含）以上。 

（五） 德文：以下德語檢測達A1（含）擇一通過： 

1. FLPT（台大附設之語測中心LTTC的德語檢測） 

2. TestDaf（德福考試） 

3. DSH（德國入學考試） 

4. ÖSD（奧地利德語檢定考試） 

5. 各國的歌德學院（臺灣:台北歌德學院） 

6. 德國各大學語言班 

（六） 法文：以下法語檢測擇一通過： 

1. DELF（全球法語鑑定文憑考試）A1（含）以上。 

2. TCF（法語能力測驗）100分（含）以上。 

二、國際交流：參與本校辦理之國際交流活動累積點數達六點。 

（一） 至境外大學交換（含雙聯）修習課程，並列入本校成績紀錄：成績及格者

一學分獲得一點。 

（二） 參加移地學習課程取得學分證明：成績及格者一學分獲得一點。 

（三） 透過本校推薦參與海外實習，獲得點數由薦送單位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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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加本校辦理之海外志工團，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認定後可獲得四點。 

（五） 參加本校主辦之海外交流活動，經主辦單位驗證認定，活動期間為四至七

天獲得一點，八天以上獲得兩點，單次活動至多可獲得兩點。 

第三條 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得依前條規定參加校外英文語文能力檢定達標準，或符合下

列配套措施規範其中之一，始通過英文檢定： 

一、同一學年度參加「外文：英文」課程之英語基本能力測驗前、後測且後測成績達前

條之標準者。 

二、自行進修並參加本校舉行程度相當於前條標準之「校內英檢會考」，成績通過者。 

學生報名「校內英檢會考」須付費。 

三、修習本校開設之「密集英語（一）」、「密集英語（二）」或全英語授課課程成績

及格達四學分者。 

修習密集英語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且修習前述課程須付費。 

英國語文學系學士班學生不適用本條規定。 

第四條 前條「密集英語（一）」、「密集英語（二）」開課資訊及「校內英檢會考」報名資訊，

每學期另行公告之。 

第五條 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若屬視、聽障礙學生或在英語系國家取得高中以上（同等）學力

（歷）之學生，免受本辦法之規範。 

第六條 進修學士班學生不受本辦法之規範。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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